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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补充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终结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涉案的金额：4.9亿元本金及利息 

 判决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经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城股份”、“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成立的债权债务清理小组调查核实，发现一起诉讼与公司有关，

现将调查结果补充披露如下： 

一、江苏亚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企业借贷纠纷诉讼 

（一）基本情况 

原告江苏亚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亚伦公司） 

被告一青海中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中金公司） 

被告二深圳市益峰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益峰源公司） 

被告三成清波 

被告四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国恒公司） 

被告五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阳公司） 

被告六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技公司） 

被告七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八贵州阳洋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阳洋公司） 



被告九湖北华清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华清公司） 

原告江苏亚伦公司诉称：2011年 3月 19 日，江苏亚伦公司与江苏帝奥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帝奥公司）及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成清波

签订《ST 四维股份预认购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由江苏亚伦公司、江苏帝奥

公司提供人民币 10 亿元作为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推进贵州四维国创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公司）资产重组的营运资金，江苏亚

伦公司、江苏帝奥公司于国创公司定向增发股票时有权以指定主体参与认购，同

时上述 10 亿元转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款；如国创公司定向增发方案自江苏亚

伦公司、江苏帝奥公司支付首笔人民币 3亿元至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

或其指定账户之日起 270天内未能通过审批，则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

应返还江苏亚伦公司与江苏帝奥公司事先已支付的人民币 10 亿元，并支付违约

金人民币 3亿元。 

同日，江苏亚伦公司、江苏帝奥公司与被告一至被告五签订《股份预认购担

保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由被告三至被告五对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

在《ST 四维股份预认购协议书》中所负的相应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两

份协议签订后，江苏亚伦公司于 2011年 3月 23 日向青海中金公司账户及其与深

圳益峰源公司共同指定的上海广大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广大公司）

账户付款合计 1.5亿元。 

2011 年 4月 18 日，江苏亚伦公司、江苏帝奥公司与国创公司、吉林成城公

司签订《补充担保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国创公司、吉林成城公司对青海中金公

司、深圳益峰源公司在《ST 四维股份预认购协议书》中所负的相应义务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该《补充担保协议书》签订后，江苏亚伦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4 月 29 日向青海中金公司账户及其与深圳益峰源公司共同指定的上海广大

公司账户付款合计 3.5 亿元。 

因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在《ST 四维股份预认购协议书》约定的

期限内未能按约完成国创公司股票定向增发。2012年 4月 20日，江苏亚伦公司

与本案九名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二）》一份，约定江苏亚伦公司退出《ST四维

股份预认购协议书》及相关协议书的履行；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应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返还江苏亚伦公司预支付的认购款 5 亿元，并支付赔／补偿

款 1.5亿元，扣除用国创公司股份折价抵扣的 1亿元，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



源公司实际还应向江苏亚伦公司支付 5.5亿元；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

同时承诺于 2012 年 6月 15 前支付完上述 5.5 亿元，并自 2011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2 年 6 月 15 日按每日人民币 61.1 万元向江苏亚伦公司支付赔／补偿款；青

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还应于 2012年 6 月 15日前赔偿江苏亚伦公司已支

付的律师费 10 万元；如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逾期支付上述款项的，

则就逾期部分按每日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被告三至被告九对青海中金公司、深

圳益峰源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补充协议（二）》签订后，

各被告均未按约履行。江苏亚伦公司为解决与各被告的上述证券认购合同纠纷因

法律咨询、出具律师函、诉讼代理等原因已合计向江苏江花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

师服务费用人民币 3685599 元。 

原告就上述企业借贷纠纷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诉讼，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于 2012年 8月 3日受理。 

（二）诉讼请求 

1、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返还江苏亚伦公司预付的认购款人民币

5亿元； 

2、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向江苏亚伦公司支付赔／补偿款人民币

15936.9万元； 

3、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赔偿江苏亚伦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

币 40880878 元（就逾期部分人民币 65936.9 万元部分按每日千分之二标准自

2012年 6月 16日起计算至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实际付款之日，暂计

算至 2012 年 7月 16 日）； 

4、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赔偿江苏亚伦公司律师费用人民币

3685599元； 

5、被告三至被告九对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6、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三）目前进展情况 

由于该案件发生时间和法院受理时间距离现在比较久远，时任管理层当时并

未对诉讼相关情况进行披露，近日，经过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小组的多方调查核实，

从案件其他被告委托代理人处获悉到本案相关进展情况，具体如下： 



1、诉讼判决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5年 1月 13日开庭审理，告江苏亚伦公司的委托

代理人王羽、沈琦，被告深圳益峰源公司、天津国恒公司、深圳中技公司、成城

股份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笑鹏、被告成清波的委托代理人刘笑鹏、赵兵，被告中

国华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佛通，被告湖北华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俊到庭参加

诉讼。被告青海中金公司、贵州阳洋公司经缺席审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5年 7月 26日作出判决，判决如下： 

（1）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江苏亚伦

公司借款本金 4.9亿元，并承担该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

的利息（其中自 2011年 3月 24日至 2011年 4月 22日按本金 1.5亿元计算利息，

2011 年 4 月 23 日至 2011 年 4 月 29 日按本金 4.5 亿元计算利息，2011 年 4 月

30日至 2012年 12月 4日按本金 5亿元计算利息，2012年 12月 5日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按本金 4.9亿元计算利息，其中扣除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已经

支付的 1亿元利息）； 

（2）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支付江苏亚伦

公司律师代理费 3685599 元； 

（3）成清波、天津国恒公司、深圳中技公司、吉林成城公司、贵州阳洋公

司、湖北华清公司对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上述第一项借款本息及第二

项律师代理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成清波、天津国恒公司、深圳中技公司、吉林

成城公司、贵州阳洋公司、湖北华清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青海中金公

司、深圳益峰源公司进行追偿； 

（4）驳回江苏亚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551477 元，保全费 5000 元，公告费 560 元，鉴定费用 70000

元，合计 3627037 元。由江苏亚伦公司负担 464624 元，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

峰源公司、成清波、天津国恒公司、深圳中技公司、吉林成城公司、贵州阳洋公

司、湖北华清公司负担 3162413元。江苏亚伦公司预交案件受理费中的剩余部分

3162413元由本院退还，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成清波、天津国恒公

司、深圳中技公司、吉林成城公司、贵州阳洋公司、湖北华清公司应负担的案件



受理费 3162413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向本院交纳。 

2、签订《和解协议》 

2017 年 6月 17 日，甲方江苏亚伦公司与乙方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

司、成清波签订《和解协议》，与成城股份有关内容截取如下： 

（1）江苏亚伦公司已与北京奥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赛伯乐绿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第三方”）签订了《债务代偿协议》。 

（2）本协议各方同意按人民币 76286万元进行和解。 

（3）本协议各方同意有甲方认可的第三方偿还上述款项中的 6 亿元。并按

照以下时间予以履行： 

 ①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支付 9000万元； 

②于 2017年 7 月 30日前支付 7000万元； 

③于 2017年 12 月 30日前支付 14000万元； 

④于 2018年 6 月 30日前支付 15000万元； 

⑤于 2018年 12 月 30日前支付 15000万元。 

（4）甲方同意在《债务代偿协议》生效并取得第一笔代偿款 9000 万元之日

即视为解除成城股份在判决书中的担保责任。 

（5）如第三方延迟履行《债务代偿协议》超过 90 天的，则由甲方按照《债

务代偿协议》的约定先向第三方或其担保方予以主张。若甲方向第三方或其担保

方主张超过 90 天未果的，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及判决书其他义务主体（含成城

股份）立即按判决书对未履行的全部债务继续履行。另外，乙方还应支付合同总

价款的 10%违约金，给甲方造成其他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仲裁费、利

息损失等），还应当给予补偿。 

协议签订后，北京奥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计向江苏亚伦公司支付了代偿款

1.8亿元。根据《和解协议》约定，成城股份不应再继续承担担保责任。 

3、案件执行 

江苏亚伦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向青海中

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司、成清波、天津国恒公司、深圳中技公司、成城股份、

贵州阳洋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前述生效判决，申请执行金额 12亿元。 

因根据《和解协议》约定，成城股份不应再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北京奥雪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依次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后因



北京奥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失误未及时与法院取得联系以及未到庭出席等原因，

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复议申请。 

2019 年 10 月 29 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因法院已穷尽财产调

查措施，被执行人名下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暂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其

他财产线索，并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法院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申

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针对此次诉讼事项，根据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小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 

1、诉讼所涉及的公司担保事项发生在 2011 年 4月，该担保事项并未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履行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属于当时实际控制人未经决策程

序做出的担保。其已于 2017年 3月 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场禁

入决定书》,因类似情节，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 10 年市场禁入措施。 

2、本次公告诉讼发生于 2012年 8月，当时实际控制人并未将此诉讼事项报

告给公司。根据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小组此次调查取得的相关法律文书显示，成清

波、成城股份在此案件中的共同代理人为刘笑鹏，此后与本公司有关的相关法律

文书均寄到了刘笑鹏处，公司一直无法得知与本诉讼有关的进展情况。 

3、2017 年 6 月 17 日，江苏亚伦公司与乙方青海中金公司、深圳益峰源公

司、成清波签订了《和解协议》，以及此前江苏亚伦公司与北京奥雪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及北京赛伯乐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债务代偿协议》。两份协议

的签订并未要求公司参与，相关各方也并未告知公司，公司对此事并不知情。公

司在此次调查过程中与相关各方取得了联系，才了解到相关情况。 

为了避免公司因此诉讼承担损失，公司与北京奥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取得了

联系，要求其提供付款凭证等证据，并已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

请书，以免除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同时公司保留向相关责任人追责的权利，若

公司因此诉讼受到损失，公司将向其进行追偿。公司也将关注案情进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 月 28日 


